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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25-066
转债代码：113618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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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 2025 年 4 月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及 2025年 5月 8日召开
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固定利率收益型的投资产

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

变化等影响。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资金使用安排科学合

理。

（二）本次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总金额为2,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

2、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7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2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20,000,
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7,302,370.33 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512,697,629.67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028号）。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

理。

3、对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四）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本次现金管理的方式

控股子公司浙江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使用闲置可
转债募集资金 2,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单位大额存单”，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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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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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主要条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产品编号

票面年化收益率

付息规则

是否可转让

提前支取规则

提前支取收益率

202500010908
2.15%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是

支持全额提前支取

支取日浦发银行活期挂牌利率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为存款类产品，不涉

及资金投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为固定利率型银行大额存

单，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包括子公司）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3,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购买流动性好且保本的投

资产品，在授权期限内，上述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实施，

授权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

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
日、2025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三、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购买的上述大额存单为固定利率型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

公司经营管理层已经对其投资风险进行了严格的事前评估，评估符合公司内部

资金管理的要求。产品发行主体已提供保本承诺，使用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的授

权范围。本次现金管理符合内部控制要求。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

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影

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公司采取的措施包括：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公司经营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且产

品发行主体需提供保本承诺。公司经营管理层将跟踪闲置募集资金所投资产品

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等，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

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现金管
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
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性
金融资产”列报，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鹏元公告【2025】234号

中证鹏元关于关注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宁波美诺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诺华”或“公司”，股票代码：603538.SH）及其发行的
下述债券开展评级。除评级委托关系外，中证鹏元及评级从业人员与公司不存在
任何足以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债券简称

美诺转债

上一次评级时间

2024年11月18日

上一次评级结果

主体等级

AA-
债项等级

AA-
评级展望

稳定

根据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发布的公告，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股东大
会和“美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将变
更原募投项目“高端制剂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浙江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美诺华”）年产734吨医药原料药技术改造及绿色节能增效项
目”（以下简称“新募投项目”），变更后原“高端制剂项目”将不再实施。公司拟变
更资金投向的金额共 13,834.70万元及相应孳息 1（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
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将全部用于投入新募投项目。

（1存储在美诺华及宁波美诺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科技”）名
下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表1 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高端制剂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年产 734 吨医药原料药技术改造及
绿色节能增效项目

合计

项目投资总额

45,930.66
12,000.00
22,000.00
79,930.66

累计已投资

31.808.21
12,001.35

-
43,809.56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28,418.91
12,000.00
13,834.70
54,253.61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

28,418.91
12,001.35

-
40,420.26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原募投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医药科技负责实施，根据公司公告，因原选定的制

剂产品升级迭代较快、集采中标价格偏低、市场竞争激烈且已饱和等因素，已经

不适合继续投入建设，公司决定暂缓实施该项目。原募投项目厂房建筑已经完

工，现决定在预留原有生产场地的情况下，部分厂房对外出租，原募投产品中 4
个口服剂型产品已完成小试开发，调整为“API+制剂一体化”产品进行开发，另

外7个注射剂项目已基本完成小试开发，现终止继续开发。

新募投项目由控股子公司浙江美诺华负责实施，公司将对位于浙江美诺华

厂区内的3车间、11车间、12车间、15车间进行技改，对RTO末端增加余热回收

系统，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满足欧洲市场原药料需求。新募投项目拟总投资额

22,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3,834.70万元，剩余资金由公司自筹，项目建设期

26个月，投资第一年达产 30%，第二年达产 70%，第三年到达满产，预计于 2027
年3月产生收益。目前新募投项目已进行备案、项目能评和环评正在推进中。

经营方面，根据 2024年审计报告，公司仍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医药中间

体、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持续强化“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布局，营

收同比增长1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增476.64%，毛利率同

比提升 1.74个百分点，其中制剂业务收入同比增幅 83.52%、原料药业务收入同

比增幅 6.10%、CDMO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39.30%，此外，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亦实现大增。

中证鹏元认为新募投项目建设周期偏长，建成后产品销售情况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但基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新募投项目正按规定有序推进中，预计

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日常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合考虑公司现状，中证鹏元决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

维持为稳定，“美诺转债”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结果有效期为 2025年 5月

19日至“美诺转债”存续期。同时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新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新

募投产品在欧洲市场的销售情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

级展望以及“美诺转债”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附表 本次评级模型打分表及结果

评分要素

业务状况

业务状况评估结果

调整因素

个体信用状况

外部特殊支持

主体信用等级

指标

宏观环境

行业&运营风险状况

行业风险状况

经营状况

ESG因素

重大特殊事项

补充调整

评分等级

4/5
5/7
5/5
4/7
5/7

评分要素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评估结果

指标

初步财务状况

杠杆状况

盈利状况

流动性状况

评分等级

4/9
5/9
弱

5/7
5/9
0
0
1

aa-
0

AA-
注：（1）本次评级采用评级方法模型为:医药制造企业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

（版本号：cspy_ffmx_2024V1.0）、外部特殊支持评价方法和模型（版本号：

cspy_ffmx_2022V1.0）；（2）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表现越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9:15一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周二）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

00一15:00
2.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沟大街1号内蒙古电投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胡春艳（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代表股份1,416,149,6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7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93,685,0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7.71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代表股份122,46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6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7人，代表股份166,126,9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3,662,30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47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6人，代表股份122,46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633％。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248,95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364％ ；反 对 709,6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501％；弃权191,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2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8％；反对7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1％；弃权191,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提案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259,85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372％ ；反 对 705,7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98％；弃权184,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37,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44％；反对7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8％；弃权184,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336,55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426％ ；反 对 629,1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44％；弃权184,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313,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05％；反对6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7％；弃权184,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提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532,084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64％ ；反 对 610,2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31％；弃权 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50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2％；反对6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73％；弃权 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经营计划完成情况及2025年度经营计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528,49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61％ ；反 对 614,693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1％；反对614,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6.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528,49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61％ ；反 对 614,693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1％；反对614,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7.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528,49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61％ ；反 对 614,693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1％；反对614,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8.00 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

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50,022,721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330,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49％；

反对13,77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2％；弃权26,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330,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49％；反对13,77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2892％；弃权 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提案9.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15,342,45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430％ ；反 对 623,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40％；弃权184,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31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1％；反对6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0％；弃权184,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商娟、金花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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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下同）共530名，代表股份98,393,

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43,558,024股（公司总股份数 549,765,024股
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数 6,207,000股，下同）的 18.1017%。其中中小股东共 521
名，代表股份23,908,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4.398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19名，代表股份93,998,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2931%；其中中小股东10名，代表股份19,514,06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9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1名，代表股份4,39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085%。其中中小股东511名，代表股份4,39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085%。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307,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8967%；反对

768,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14%；弃权316,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32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823,3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5.4596%；反对768,8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3.2158%；弃权 316,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324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308,7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8980%；反对

774,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73%；弃权30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3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824,6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5.4651%；反对774,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3.2400%；弃权 309,6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294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7,115,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7018%；反对

968,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845%；弃权3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31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631,5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6574%；反对968,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4.0514%；弃权 308,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291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070,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6561%；反对

997,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139%；弃权32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33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586,5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4692%；反对997,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4.1727%；弃权 324,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358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958,9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425%；反对

1,007,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235%；弃权427,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43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474,8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0020%；反对1,007,0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4.2120%；弃权 42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785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145,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7318%；反对

837,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8516%；弃权40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4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661,0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7808%；反对837,9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3.5048%；弃权 409,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71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196,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7839%；反对

776,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93%；弃权41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4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712,3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9954%；反对776,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3.2484%；弃权 419,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7563%。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076,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6622%；反对922,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380%；弃权39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39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592,5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94.4943%；反对922,9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的 3.8603%；弃权 393,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6454%。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

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唐晨晨、杜安苏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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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审查终结，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湘邮置业”）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执行申请人、二审上
诉人。

● 涉案的金额：1,698.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01%。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该案件已执行完毕，2024年度公司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该影响金额已计入2024
年度年报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中，因此不会对2025年度利润或未来期间的利润产
生进一步影响。

一、诉讼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案件基本情况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邮科技”或“公司”）因与湘邮置业

发生合同履行纠纷，湘邮置业未按协议约定配合湘邮科技进行偿债资产处置，为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湘邮科技向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立案，并出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
书》[(2022)湘 0104民初 19282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4日披露
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的公告》（临2022-042）。

本诉讼案件原计划2023年2月6日开庭审理，因被告提出反诉，该案件将延
期至 2023年 3月 14日开庭审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8日披露的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3-006）。
（二）一审情况
本诉及反诉案件于 2023年 3月 14日进行了开庭审理，根据庭审笔录，庭审

过程中，法院要求公司明确诉讼请求是将诉争房产登记、转移到公司名下还是指

定第三人名下，同时为更好的查清案件事实，要求公司追加股权转让合同及协议
的其他签订主体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宣布将择期复庭审理。为此，公司于
2023年3月16日向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追加了被告、第三人，并变更诉讼请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临2023-007）。

本诉及反诉案件于2023年8月31日开庭审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
6月 8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3-018）。

后续公司收到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湘
0104民初 19282号]，判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湘邮科技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
被告（反诉原告）湘邮置业的全部反诉请求。公司继续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1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3-032）。

（三）二审情况
公司后续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湘0104民初192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上诉
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随后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2023）湘 01民终 18623号，该案件已于 2023年 12月 21日 10:00进行谈话审理，
当时未判决，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3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3-035）。

2024年 3月 4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2023）湘 01民终 18623号]，对案件进行了终审判决，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3月6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临2024-011）。

因湘邮置业未按照上述判决书的约定时间履行相关义务，公司向长沙市岳

麓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予以受理。2024年4月底，公司收到《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湘0104执4354号]，对涉诉资产的执
行情况进行裁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4-023）。

公司后续收到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
权证书》显示，原登记在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四
片十九处欣胜园小区地下车库全部已转移登记至湘邮科技名下（权证号为湘
2024长沙市不动产权第0206024号，面积2,503.01㎡）。登记在湖南湘邮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123号鸿飞大厦地下车库39个车位使用权转移
至湘邮科技名下的相关手续目前尚在办理过程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5月30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4-026）。

2024年6月上旬，公司收到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
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显示，原登记在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芙
蓉区燕山街123号鸿飞大厦地下车库39个车位产权已全部转移登记至湘邮科技
名下。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7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4-027）。

随后，公司又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湘
0104执4354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的《湖南湘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4-028）。

2024年 7月下旬，公司收到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
书》显示，原登记在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123号
鸿飞大厦 602、603号商品房产权已全部转移登记至湘邮科技名下（权证号为湘
2024 长沙市不动产权第 0270858 号、第 0270860 号）。至此，《民事判决书》
[（2023）湘01民终18623号]履行完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披
露的《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结果公告》（临2024-038）。

（四）再审情况
2024年9月下旬，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再审申请书[（2024）

湘民申 5582号]、举证通知书[（2024）湘民申 5582号]及应诉通知书[（2024）湘民
申 5582号]，再审申请人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2022）湘 0104民初 19282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3）湘01民终18623号民事判决书，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披露的《湖南
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临2024-041）。

（五）再审判决结果
2025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24）湘民申5582号，裁定如下：
驳回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该案件已执行完毕，2024年度公司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该影响金额已计入2024
年度年报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中，因此不会对2025年度利润或未来期间的利润产
生进一步影响。

四、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五、备查文件
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湘民申5582号》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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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再审结果的公告


